平谷区促进外资招商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多元化市场主体参与我区外资招商，不断扩大我区外商投资规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国办发〔2024〕9号）》和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若干措施（京政字〔2023〕23号）》《北京市外商投资条例》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奖励对象。对促成外商投资企业（项目）在平谷区落地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类机构或经济组织，包括但不限于：具备外资企业资源、全球合作渠道，可为外商投资项目（或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合作洽谈、选址评估、注册落地等服务的中介机构、境内外商会、协会、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企业等各类相关主体。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群团组织、项目关联单位、利益相关方、自然人除外。

近3年有重大行政处罚记录和刑事犯罪记录，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除外。
奖励条件。

（一）引进企业或项目符合我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对我区十五条产业链发展起到强链、延链、补链重要作用，

（二）引进企业全部或者部分由境外投资者（含港澳台地区）直接或间接投资。

　　（三）不属于增资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22年版）范围的项目。

第二章 奖励内容及标准
　　第四条 引进企业奖励及标准。

（一）引进企业在落地当年或第一个完整自然年内实缴合同外资总额50万美元及以上的，每引进落地一家一次性奖励5万元人民币。

（二）引进世界500强（以美国经济杂志《财富》近5年排名为准）企业直接投资的企业，每引进落地一家，一次性奖励30万元人民币。


　　第五条 实际利用外资奖励及标准。

引进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达 300 万美元以上且商务部纳统的，按实际到资额的5‰（以人民币核算）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


第六条 引进企业奖励与实际利用外资奖励可叠加申请，同一引进企业（项目）累计奖励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第三章 资金使用与管理
第七条 本计划所需奖励资金由区级财政预算安排，区投促中心负责组织奖励申报、审核、形成奖励方案，区财政局负责资金保障。

第八条 申请奖励的机构应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对于伪造、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的，一经查实，将追回已获得的奖励，并追究招商机构相应法律责任。

第九条 政府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存在向招商主体故意泄露企业或项目信息、恶意串通骗取奖励等行为的，除依法取消招商主体已获得奖励、追回奖励费用外，将对责任人员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同一个企业（项目）只奖励一个招商机构，由企业（项目）提供服务委托书，作为招商机构奖励确认依据。如有多个招商机构为同一企业（项目）提供服务的，须由企业（项目）书面授权唯一一家招商机构进行奖励申报。 

第十一条 本办法中的奖励与平谷区现行相关奖励不能重复享受。

第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有关办法执行。遇国家或北京市政策发生较大调整时，本办法将进行相应调整，并按调整后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5年*月*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有关具体规定由平谷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北京市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若干措施（京政字〔2023〕23号）》文件中第七点第二十五条规定“发挥在京中介机构、境内外商协会、行业协会、产业联盟、龙头企业、股权投资机构等各类机构集聚优势，鼓励多元化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招商。”





经开区：引进企业在落地当年或第一个完整自然年内实缴合同外资总额50万美元及以上的，每引进落地一家一次性奖励5万元。





经开区：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每引进落地一家，一次性奖励30万元。


广州白云区：引进上一年度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外资企业）占股不低于51%的一级子公司（集团二级公司），按年度实缴外资金额的2%给予激励资金，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经开区：招商主体引进企业落地当年或第一个完整自然年内实缴合同外资总额在100万美元及以上的，可按照其落地当年或第一个完整自然年内实缴合同外资总额的5‰申请奖励。


昌平区：自引进外资企业依法登记注册之日起三个自然年度内，企业年度实际利用外资达到300万美元（含）以上且商务部纳统的，按照一定比例对中介服务机构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资金按照初审日汇率折算为等值人民币支付，奖励金额不超500万元人民币。










